
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 2025年民生实事

区政府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进一步增强政府

公共服务能力，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谋划实施 2025

年 10 件民生实事，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，推动民生

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奖补全覆盖。尽最大能力，

增加群众收入、减少群众支出，对参保关系在红寺堡区的普通参

保人员（个人缴费标准为 400 元），在缴纳 2025年度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后，按照 50元/人进行奖补。

责任领导：慈小荣

牵头单位：医保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，各乡镇（街道）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3月

（二）持续保障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县级补助标准。进一步

提高城乡居民收入，区本级财政将持续保障 60 周岁以上城乡居

民基本养老保险调增 20 元/月的标准（由 260 元/月增至 280元/

月），力争人均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位居吴忠市前列。

责任领导：张 杰

牵头单位：人社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，各乡镇（街道）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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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设立低收入群体兜底基金。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，

计划筹措资金 3000 万元注入园区企业形成固定资产，用资产收

益和企业捐助资金设立 600万元低收入群体兜底基金，对在红寺

堡区长期居住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、民政兜底保障对象、急难型

困难家庭、三类监测户两年未消除风险点的困难家庭予以帮扶救

助。

责任领导：杨吉林

牵头单位：民政局

配合单位：工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人社局，红寺堡产业园，

各乡镇（街道）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1月

（四）实施教育评价激励行动。提升教育教学水平，计划投

入资金 500 万元左右，通过对教育管理与教学成果的评价和奖

励，进一步激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，营造崇文重教的良

好氛围。

责任领导：陈荣煌

牵头单位：教育局

配合单位：财政局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0月

（五）基层薄弱医疗卫生院基础设施改造提升。着力改善乡

镇医疗卫生基础条件，计划投入资金 860万元，解决大河乡卫生

院业务用房老旧、基础设施薄弱等突出问题，新建大河乡卫生院

综合楼一栋，设置门诊、检查、急诊等诊疗区，更好满足辖区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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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需求。

责任领导：慈小荣

牵头单位：卫健局

配合单位：发改局、财政局，大河乡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2月

（六）实施老旧供暖管网改造。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，计

划投入资金 2500 万元，对圣丰花园、东方世纪城、鼎盛花园 3

个小区老旧暖气立管和东方世纪城、鹏胜小区高层、罗山花园、

鼎盛花园 4个小区老旧庭院管网进行改造。

责任领导：杨继东

牵头单位：住建局

配合单位：发改局、财政局，供暖公司，新民街道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0月

（七）实施城区照明智慧化工程。提升城市亮灯率和夜间景

观，计划投入资金 2000万元，将城区高耗能高压钠灯和低光效

LED灯更换为高光效 LED灯，并实行智能化管理。

责任领导：杨继东

牵头单位：住建局

配合单位：发改局、财政局，供电公司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8月

（八）实施中航特色公路、国道 344 至梨花村道路提升改造

工程。更好满足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出行需求，计划投入资金 3610

万元，提升改造中航路 10.9 公里，配建骑行车道、智慧交通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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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、交安设施；提升改造 G344 至梨花村道路 4.2 公里，将两处

既有过水路面改建为三级公路标准桥梁，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

力。

责任领导：杨继东、刘炳枢

牵头单位：统战部，交通局

配合单位：发改局、财政局，红寺堡镇、新庄集乡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1月

（九）实施残疾人关爱保障项目。进一步加大对残疾人关心

关爱力度，计划投入资金 250万元：实施“阳光助残小康计划”

项目，按照每户 4000 元的标准，扶持 300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家

庭发展种植、养殖、服务业、手工业等产业；开展“一家一年一

事”帮扶解困行动，有效解决监测帮扶对象残疾人家庭生产生活

基本需求和突出困难；为红寺堡区所有持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

保险（50元/人）；为全区在就业年龄段有需求、符合条件的残

疾人提供寄宿制托养（16000元/人年）。

责任领导：慈小荣

牵头单位：残联

配合单位：各乡镇（街道）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2月

（十）对 65 个行政村产业发展补短强弱、基础设施提升改

造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，计划投入资金 1.5亿元，针对产业发展、

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，实施“一事一议”和“一村一

年一事”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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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领导：马 涛、杨吉林

牵头单位：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

配合单位：各乡镇

完成时间：2025年 12月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将民生实事作为首要政治

任务和重点工作抓紧抓实。各牵头部门要充分发挥好牵头总揽作

用，进一步细化明确路线图、时间表和责任人。各配合单位要密

切协作、担当作为，凝聚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，全力推进实施。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统筹力量，早部署、早行动，及时有效出台配

套政策和措施，在项目审批、用地、环评、林评等资源要素保障

方面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

问题，全力以赴、优质高效完成各项民生实事办理任务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问效，推动工作落实。各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要按照职责分工建立工作台账，对民生工程建设进度定期分析研

判、复盘梳理，加强全过程质量监管。区政府督查室将全程跟踪

督办进展情况，对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推动不力、进展缓慢的单位

予以通报批评。


